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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政法学院文件
鲁政院〔2014〕264 号

山东政法学院
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完善我校研究生奖助体系，鼓励研究生在校期间

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全面发展，学校设立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

金。为规范“励学”奖学金的管理与使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入学

时人事档案已转入山东政法学院，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

日制研究生（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）。

第三条 申请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二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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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勤奋学习，各门课程学习成绩合格；

（四）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学校的各项集体活动。

第四条 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的发放标准为每生每月 300

元，每学年按 10 个月发放（2 月、8 月不发）。

第五条 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的申请程序

（一）符合享受“励学”奖学金条件的研究生，在每学期开

学后两周内填写《山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

申请表》（附 1）上交研究生处。

（二）研究生处对研究生基本情况和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审

核，审核工作在每年 9 月 25 日前完成，并将申请材料留存备案。

（三）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由学校财务处按月统一发放，

遇寒暑假或不可抗力等原因，发放时间顺延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扣发或停发研究生“励学”奖

学金。

（一）受记过以上处分，酌情扣发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“励

学”奖学金。

（二）旷课累计 4 学时以上，或请事假累计 8 学时以上，酌

情扣发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“励学”奖学金。

（三）研究生在学期间，因私出国（出境）一个月以上者，

从办理出国（出境）手续下月起，停发“励学”奖学金。

（四）研究生休学，自办理休学手续下月起，停发“励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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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学金。

（五）研究生退学，自办理退学手续下月起，停发“励学”

奖学金。

（六）研究生毕业，自办理离校手续下月起，停发“励学”

奖学金。

（七）研究生延期毕业，在延期期间，不享受“励学”奖学

金。

（八）其他特殊原因，需停发“励学”奖学金的。

第七条 学校切实加强管理，认真做好“励学”奖学金的发

放、管理和监督工作，确保奖学金全额用于补助研究生的基本生

活。

第八条 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从学校核拨的研究生教育专

项经费中列支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14 级研究生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

释。

附件：山东政法学院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申请表

山东政法学院

2014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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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政法学院

研究生“励学”奖学金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

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

专业类别 联系方式

导师姓名 申请日期

申请人

个人自述

（个人学习，科学研究方面自述）

申请者签字： 日期：

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： 日期：

研究生

主管部门

意见
部门签章 日期：

山东政法学院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13 日印发


